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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府规〔2024〕5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《厦门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

（2024 年本）》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开发区管委会、各有关单

位：

《厦门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2024 年本）》已经市政

府第 89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并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企业投资建设本目录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应当按照

规定报送有关项目核准机关核准。企业投资建设本目录外的项目，

实行备案管理。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项目，按照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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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录执行。

二、项目核准机关和资源规划、生态环境、安全监管、海洋

管理、行业管理等部门以及金融机构对项目进行审查，应当认真

执行法律、行政法规和相关发展规划、产业政策、总量控制目标、

技术政策、准入标准、用地政策、环保政策、用海用岛政策、信

贷政策等，并积极探索创新监管方式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

三、项目核准机关应当优化完善管理办法，提高工作效能，

认真履行核准职责，严格按照规定权限、程序和时限等要求进行

审查。有关部门应当密切配合，按照职责分工，依法加强对投资

活动的管理。

四、按照规定应当报国家核准的项目，项目申报单位可以通

过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相应行业管理部门，向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

务院行业管理部门转报项目申请书；其中跨市项目由省发展改革

委审核后转报。

五、本目录由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信局、市商务局按照各自

职责负责解释。

六、本目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厦门市人民政府

2024 年 11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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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

（2024 年本）

一、企业投资建设以下项目，应当按照规定报国家核准

（一）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的项目

1.水利工程：涉及跨界河流、跨省（区、市）水资源配置调

整的，库容 10 亿立方米及以上或者涉及移民 1万人及以上的水库

项目。

2.水电站：在跨界河流、跨省（区、市）河流上建设的单站

总装机容量 300 万千瓦及以上或者涉及移民 1万人及以上的水电

站项目。

3.核电站项目。

4.新建运输机场项目（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核准）。

5.特大型主题公园项目。

（二）报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项目

1.水利工程：涉及跨界河流、跨省（区、市）水资源配置调

整的重大水利工程。

2.水电站：在跨界河流、跨省（区、市）河流上建设的单站

总装机容量 50 万千瓦及以上项目。

3.电网工程：涉及跨境、跨省（区、市）输电的±500 千伏

及以上直流项目，涉及跨境、跨省（区、市）输电的 500 千伏、

750 千伏、1000 千伏交流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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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煤矿：国家规划矿区内新增年生产能力 500 万吨及以上煤

炭开发项目。

5.煤制燃料：年产超过 20 亿立方米的煤制天然气项目、年

产超过 100 万吨的煤制油项目。

6.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、储运设施：新建（含异地扩建）接

收储运能力 300 万吨及以上项目。

7.输油管网（不含油田集输管网）：跨境、跨省（区、市）干

线管网项目。

8.输气管网（不含油气田集输管网）：跨境、跨省（区、市）

干线管网项目。

9.跨境独立公（铁）路桥梁、隧道项目。

10.电信：国际通信基础设施项目。

11.民用航空航天：干支线飞机、6 吨/9 座及以上通用飞机

和 3吨及以上直升机制造、民用卫星制造、民用遥感卫星地面站

建设项目。

12.外商投资：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中总投资（含增资）

3亿美元及以上限制类项目。

13.境外投资：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、敏感行业的项目。

（三）报国务院行业管理部门核准的项目

1.煤矿：国家规划矿区内新增年生产能力 120 万吨及以上、

500 万吨以下煤炭开发项目。

2.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、储运设施：新建（含异地扩建）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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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储运能力 300 万吨以下项目。

3.电信：国内干线传输网（含广播电视网）以及其他涉及信

息安全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。

4.烟草：卷烟、烟用二醋酸纤维素及丝束项目。

二、企业投资建设以下项目，不涉及使用省级以上政府资金

补助的，由市发展改革委核准；涉及使用省级以上政府资金补助

或省级总量控制的，按规定报省级核准

1.火电站（含自备电站）：其中燃煤燃气火电项目应在国家依

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内核准。

2.热电站（含自备电站）：其中抽凝式燃煤热电项目在国家依

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内核准。

3.风电站：在国家依据总量控制制定的建设规划及年度开发

指导规模内核准。

三、企业投资建设以下项目，新建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核准；

工业技改项目（含外商投资工业技改项目）由市工信局核准，其

他技改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核准；外商投资项目由市商务局核准；

省内跨设区市项目按规定报省级核准。

（一）农业水利

1.农业：涉及开荒的项目。

2.水利工程：除由国家核准外的其余项目（涉及跨设区市水

资源配置调整的项目按规定报省级核准）。

（二）能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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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水电站：除由国家核准外的其余项目（在跨设区市河流上

建设的项目按规定报省级核准）。

4.抽水蓄能电站：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划核准（涉及省级

总量控制的报省级核准）。

5.电网工程：除由国家核准外的其余项目，按照国家制定的

相关规划核准。

6.煤矿：国家规划矿区内的除由国家核准外的煤炭开发项目

和一般煤炭开发项目。国家规定禁止建设或列入淘汰退出范围的

项目，不得核准。

7.液化石油气接收、存储设施（不含油气田、炼油厂的配套

项目）。

8.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、储运设施：除由国家核准外的其余

项目。

9.输油管网（不含油田集输管网）：除由国家核准外的其余

项目。

10.输气管网（不含油气田集输管网）：除由国家核准外的其

余项目。

11.炼油：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炼油项目，按照国家批准的相

关规划核准。未列入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的新建炼油及扩建一次

炼油项目，禁止建设。

12.变性燃料乙醇项目。

（三）交通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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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新建（含增建）铁路：列入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中，由中

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外的其他企业为主投资的项目；地方城

际铁路项目按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，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

备案；其余铁路项目。

14.公路：国家高速公路网和普通国道网项目，按照国家批

准的相关规划核准；非跨市的地方高速公路项目和其余公路项目。

15.独立公（铁）路桥梁、隧道：除跨境、跨市项目及中国

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自行决定项目外的其余项目。

16.煤炭、矿石、油气专用泊位：按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

核准。

17.集装箱专用码头：按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。

18.内河航运：除由国家核准外的其余项目。

19.民航：新建通用机场项目、扩建军民合用机场（增建跑道

除外）项目。

（四）原材料

20.稀土、铁矿、有色矿山开发。

21.石化：新建乙烯、对二甲苯（PX）、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

酯（MDI）项目按照国家批准的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核准。未列入国

家批准的相关规划的新建乙烯、对二甲苯（PX）、二苯基甲烷二

异氰酸酯（MDI）项目，禁止建设。

22.煤化工：新建煤制烯烃、新建煤制对二甲苯（PX）项目按

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；新建年产超过 100 万吨的煤制甲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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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。其余项目禁止建设。

23.稀土：稀土冶炼分离、稀土深加工项目。

24.黄金：采选矿项目。

（五）高新技术

25.民用航空航天：6 吨/9 座以下通用飞机和 3 吨以下直升

机制造项目。

（六）城建

26.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项目：按照国家批准的相关规划核准。

27.城市道路桥梁、隧道：跨 10 万吨级以上航道海域、跨大

江大河（现状或规划为一级及以上通航段）的项目。

28.水资源需市统一平衡的引水工程及自来水厂。

29.纳入全市规划的污水集中处理厂。

30.垃圾处理设施。

31.城市燃气场站及跨区管网。

（七）社会事业

32.主题公园：除特大型项目外的其余项目。

33.旅游：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、国家自然保护区、全国重点

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总投资 5000 万元及以上旅游开发和资源保

护项目，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区内总投资 3000 万元及以上项

目。

四、外商投资建设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中总投资（含

增资）3亿美元以下限制类项目，由市商务局核准。



有关单位：人民银行厦门市分行、厦门金融监管局、厦门证监局。

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 年 12 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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